
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淇县加气站围墙施工工程

询比（文件）采购公告

1.采购条件

本项目已由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决策立项，资金自筹且已落实，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

现欢迎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询比采购活动。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项目名称：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淇县加气站围墙施工工程采购

2.2项目编号：M4101000065000991026

2.3实施地点：河南省淇县

2.4项目概况：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为一所 LNG加气站，地点位于淇县北阳镇南阳

村 107国道东侧。2023年 7月底，站区北侧围墙受连日降雨及邻近泄洪渠泄洪影响发生部分倒塌。

根据现场查看与测量：站区北侧墙体倒塌 21米，基础已毁；剩余 25米墙体未倒塌。站区内原排水

沟损坏。东南角墙体有裂缝。加气站入口处绿化带损坏。拟通过公开询比方式进行“淇县加气站围

墙恢复施工工程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和单位积极参加投标。

2.5采购范围：

2.5.1加气站北侧靠泄洪渠区域已倒塌 21.5米的墙体下方基础恢复，做河道毛石护坡，同时恢

复墙体。

2.5.2靠近北侧墙体的排水沟恢复原状。

2.5.3站区西侧绿化带约 12米长砖砌挡墙恢复。

2.5.4东南角墙体约 1米裂缝支模板加固。

2.5.5未说明部分详见图纸。

2.5.6 按照当地政府要求进行文明施工，及办理相关手续。

2.5.7本工程为施工总承包，所有设备材料均由施工方提供。

2.6服务期限/工期要求：22日历天

3.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3.1基本要求：



3.1.1企业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1.2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有效期内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有效的资质证书。

3.2业绩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 2021年以来以来做过河道治理（含护坡）项目业绩，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40

万元。（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视为无效）

3.3信誉要求：

3.3.1企业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近三年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质

量问题。（投标人出具承诺书，格式自拟，并盖投标人公章）。

3.3.2企业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且企业单位负责人未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失信被执行人】

跳转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和【信用服务】【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查询企业；【个人信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查询单位负责人（输入查询

对象姓名及身份证号）。

3.3.3企业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站（http://www.gsxt.gov.cn/）查询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

3.3.4企业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通过“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网站（http://www.ccgp.gov.cn/cr/list）查询。

3.3.5企业未列入河南投资集团系统黑名单（失信主体）。通过“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网

站（http://www.zybtp.com/sxztgs/index.jhtml）【信用平台】【失信主体公示】查询。

3.3.6 以上 3.3.2-3.3.5条投标人自行查询并截图加盖公章附投标文件内。

注：

前述“未列入”包括没有该情形、处罚已失效或取消。

供应商符合本章“3.3信誉要求”且出具相关承诺。供应商应知道或应当知道本单位相关信息

不符合，仍利用有关平台信息更新滞后的，视为故意弄虚作假，其响应无效。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当天将对供应商的信用情况（本章 3.3.2条款至 3.3.5条款）进行

核实查询。

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若在开标当天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到供应商有



相关负面信息的，则该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开标当天查询信息显示正常，之后，

该供应商信息发生的任何变动不作为评审依据；与采购人查询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

评审依据；但存在“注（2）”情况的除外。

单位负责人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个人独资企业的投

资人。

3.4其他要求

3.4.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4.采购文件获取时间和方式

4.1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请于 2024 年 3 月 25日至 2024 年 4月 1日，凭企业身份 CA数字

证书登陆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http://www.zybtp.com）下载电子采购文件、答疑、补遗等有关资

料。

4.2企业 CA数字证书的办理，详见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办事指南】【供应商】供应商续

期、补办、单位名称变更办理流程》（含收费标准）。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4年 4月 2日 9时 30分。供应商应在递交截止时

间前通过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递交电子响应文件。

5.2供应商须使用电子交易系统提供的投标文件/响应文件制作工具进行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并按要求上传经 CA数字证书签章和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ZZTF格式）。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逾期

上传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5.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供应商无需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供应商应在开标

前登录“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门户网站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及澄清活动，进入响

应文件解密环节后 30 分钟内未完成电子投标文件解密的视同放弃投标，未签到、未解密的响应文

件采购人或招采购代理机构将退回其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在解密时间内插入 CA锁，输入密码，进行解密；供应商可在系统内观看开标过程，

并进行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本项目采购文件中所要求提供的证件、证明等，响应文件中应附相

应资料清晰的扫描件或复印件，由于模糊不清导致评委无法辨别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上发布。

7.异议的提出

登录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通过异议、投诉端口，按照操作提示发起。不接受匿名异议，



详细要求见采购文件。

8.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河南安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李工（技术）电话：15203724319

徐工（商务）电话：13937233152

电子邮箱：xjx@acht.com.cn

监督单位（部门）：河南安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纪检专员

联系电话：0372-3731128

淇县安彩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安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3月 25日


